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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2531 号

申请人：冼丹婷，女，汉族，1990 年 11 月 30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越秀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学诚，男，广东林贤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邓子君，女，广东林贤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一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新港东路 2433 号九楼自编 905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叶沙野，该单位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郭洪波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刘健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冼丹婷与被申请人广州一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

确认劳动关系、工资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

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冼丹婷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学诚和被申请人

的委托代理人刘健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

- 2 -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2023

年 4 月 21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0 年

2 月至 2023 年 4 月的工资 91835.6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对于申请人要求确认双方在 2017 年 9

月 18 日至 2023 年 4 月 21 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，我单位予以

确认。二、申请人要求 2020 年 2 月至 2023 年 3 月工资 25800

元，无事实依据，不应支持。2023 年由于疫情等原因致我单位

发生重大经营亏损，在此极为困难之时，我单位仍未有裁员，

但由于资金实在困难，2020 年 2 月的工资暂停发放，2020 年 4

月至 2021 年 1 月全体员工的工资按 70%底薪发放，但承诺情况

改善后予以补偿。对此全体员工予以理解和支持。2021 年 2 月

起恢复按照 100%底薪发放工资，并且从 2021 年 11 月开始，全

体员工涨薪 25%。2021 年 11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我单位已每

月补偿申请人 1500 元工资，合计 27000 元，并且通过微信转账

方式支付了申请人补偿金 6700 元，申请人再要求我单位支付工

资 25800 元，没有依据。三、申请人主张少发提成的请求缺乏

事实依据，不应得到支持。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指出 2021 年 12

月有回款 39800 元，应得提成 2566 元，但该项目的合同负责

人和签字人均为董事长，申请人没有提成的依据。其次，根据

考勤记录显示，申请人存在连续旷工的情形，根据公司考勤制

度，可以予以开除处理。根据公司绩效考核制度，考核不合格

的不予发放绩效，即基于公司制度，申请人也不应获得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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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请人主张 2022 年 9 月至 12 月的个人补贴，没有事实依

据，不应得到支持。申请人为此提供了录音予以证明，我单位

对该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均不确认，录音无法核实

双方真实身份，且录音中也未确认我单位应向申请人支付个人

补贴，另外，申请人考勤情况糟糕，根据绩效考核制度，申请

人也不应该有个人补贴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

于双方在 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2023 年 4 月 21 日存在劳动关系

不持异议。双方提供的证据包含提成明细表、微信聊天记录、

考勤记录，当中反映了申请人工作情况及出勤情况。本委认为，

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无异议，且各自

提供证据予以证明，当中反映双方当事人存在履行劳动关系项

下权利义务之事实，故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之劳动

关系，遂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7年9月18日至2023

年 4 月 21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工资构成为底薪+提成，

本案请求的工资包含 2020 年 2 月未发放的底薪 6000 元、2020

年 4 月至 2021 年 2 月剩余 30%的底薪 19800 元、2020 年少发的

提成 20967.5 元、2021 年未发及少发的提成 21448.1 元、2020

年至 2023 年未发的提成 23620 元及 2022 年 9 月至 2022 年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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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个人补贴。申请人举证如下：1.提成明细表，该表由申请人

自行统计，载明了 2021 年至 2023 年期间回款金额、开发 30%、

扣税点 10%、补助奖金、少发、代运营未发提成等项目内容；

2.2018 年第 2 版新销售提成政策，载明业务员的提成档次根据

“个人业绩计算基数=收款额-10%税点-基本工资”予以计算，

分为一档至四档，提成率依次为 8%、10%、12%、15%，业务员

的出差补助根据上述档次予以计算，一档以下的补助为 300 元，

一档以上的补助为 700 元，二档以上为 1200 元，备注有销售提

成计算需扣除基本工资和 10%税点；出差补助以收款额为基数

对应四档标准计算，无扣除项目，出差补且标准按不扣除税点

为基数计算等内容，该调整制度自 2018 年 7 月开始执行生效；

3.申请人与昵称为“嘟嘟”微信用户（备注为财务-宋某恩）的

微信聊天记录，显示“财务-宋某恩”与申请人进行回款、发票

开具、合同签订等沟通，期间“财务-宋某恩”向申请人发送了

多个表格截图，申请人向对方发送合同、报表模板及需求汇总

等，载明了对应客户或项目信息、收款摘要、金额等信息，业

务员为申请人，2021 年 12 月 29 日、12 月 30 日申请人分别询

问“宋某恩”是否收到晶某的聚裂爆合同，对方于 2021 年 12

月 30 日回复“收到”，并在当天向申请人提供了该合同的照片，

2022 年 1 月 13 日申请人告知“宋某恩”其已提交了申请，让

对方寄出晶某的合同，2022 年 2 月 11 日申请人告知“宋某恩”

晶某那边的销售需备注为其本人，晶某的对账单已填写，今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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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回款，对方回复“好的”；4.用章详情，载明申请人于 2022

年 1 月 14 日申请用章，用印事由为“晶某美容合作聚裂爆活动

合同需盖章，寄回一份给客户”；5.群聊记录，显示“白某”发

送了名为“2022 广州收款”的表格，并告知群成员梳理收款名

单，该表格载有申请人作为业务员处理客户（品牌）门店的信

息及对应软件定制、运营项目定金、合计金额等信息；6.申请

人与“和某堂.邹某芳”的微信聊天记录，载明在 2020 年至 2023

年期间，申请人多次与对方进行合同内容的沟通，其中发送了

多个合同文件，“和某堂.邹某芳”多次向申请人发送了转账截

图，截图内容显示“和某堂.邹某芳”向被申请人转账款项；7.

申请人与“一禾美云-蔡总”的聊天记录，显示申请人于 2023

年 4 月 21 日向申请人发送了业绩提成计算表，告知对方该表是

其整理计算的表格，对方回复已收到，财务会计核算后会与申

请人对接，2023 年 5 月 11 日、5 月 12 日申请人询问对方何时

核算提成；8.申请人与“一禾财务-王某华”的聊天记录，显示

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询问对方何时核算提成，对方回复

“提成的事情，大家现在都没有算，如果算的话，会统一一起

算，现在都没有算呢”9.运营项目补贴表，载明了 18 个客户名

称，合计金额为 10800 元；10.录音，当中主要内容是双方沟通

个人补贴事宜，补贴额度不确定，具体情况需再沟通确定。申

请人解释称，被申请人因为疫情影响告知全体员工 2020 年 2 月

的工资不发放，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2 月的工资按底薪 7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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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，当时其仍在职，没有过多地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；其主

张的提成数额均是根据被申请人的财务人员宋某恩、广州区域

经理王某和罗某娇提供的数据进行核算的。被申请人对于 2018

年第 2 版新销售提成政策及部分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

认，对于其他证据则不予认可，并称其单位不认可申请人提及

的客户或项目是申请人负责的业绩，申请人提供的数据很混乱，

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提成情况，且申请人在职期间考勤情况糟糕，

存在连续旷工的情形，其考核不合格，根据考核制度申请人不

享有绩效，并且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应采纳，

申请人的请求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应予以驳回。被申请人举证

如下：1.2020 年降薪通知，载明被申请人通知全体员工因为疫

情原因自 2020 年 4 月起按原标准工资的 70%发放工资；2.一禾

美云软件系统销售与服务合同，载明甲方为深圳市晶某管理咨

询有限公司，乙方为被申请人，乙方落款处有一签名（潦草，

不能辨别）；3.考勤记录，显示申请人存在连续旷工的情形；4.

营销中心薪资体系、业绩提成方案，该方案第 3.2 点考核细则

第 1）项的内容为每月区域负责人和销售人员必须最少完成上

述保底工资等额的销售收入，当月销售收入低于保底工资金额

的视为考核不达标，没有提成、不享受公司补贴，且公司有权

辞退，第 4 点的内容有财务部门按照本考核制度计算出员工销

售提成，第 4.1 点的内容为当考核月完成公司整体业绩基础目

标，公司具备发放上月的绩效提成的条件，每个员工的绩效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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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根据总经理办公会议对岗位考核结果决定，考核未达标者没

有绩效提成，第 4.2 点的内容为当考核月公司整体业绩超额完

成基础目标时，公司具备提高上月绩效提成的条件，提高的比

例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，每个员工的绩效提成根据总经理办

公会议对员工的岗位考核结果决定，考核未达标者没有绩效提

成，第 4.3 点的内容为当考核月公司整体业绩未完成基础目标

时，公司具有不发或下浮员工绩效提成的权利，下调的比例由

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，每个员工的绩效提成根据总经理办公会

议对员工的岗位考核结果决定，考核未达标者没有绩效提成。

申请人对于上述两分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但称系被申请人

应付本案而后补的签名，并称合同中载明的两客户均为申请人

的客户，对于其他证据申请人则不予确认。另查，申请人自认

仲裁请求不涉及 2022 年 9 月至 12 月的个人补贴。本委认为，

关于 2020 年 2月未发放的底薪及 2020 年 4月至 2021 年 2月剩

余 30%的底薪，从查明可知，被申请人系基于疫情原因而未有

发放该部分工资，而本案未有证据证明申请人曾对被申请人的

安排有提出异议，可视为申请人基于当时疫情的特殊时势、被

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及自身情况，同意被申请人安排，故申请人

再行主张被申请人未足额支付其底薪的请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关于提成，第一，提成系劳动者劳动付出的对价，系劳动者因

接受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，根据完成情况而享有的劳动报

酬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，提成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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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劳动报酬性质。本案中，申请人提供的部分证据超过了举证

期限，根据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

结合案件情形，本委采纳申请人之举证，但对申请人予以训诫。

申请人提供了大量聊天记录、表格截图拟证明其主张的提成，

当中载明有客户信息、回款情况、提成数额，申请人已履行其

应尽之基础举证责任。而被申请人虽主张部分客户并非申请人

负责的，并提供了合同予以证明，但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反映申

请人跟进了该些客户的签约、合同送达、回款的全过程，申请

人之举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，可以证明申请人实质参与

了该客户项目的全过程，其证明力大于被申请人之举证。第二，

对于其他客户信息被申请人均不予确认，但被申请人作为支配

和占有申请人劳动力及享受劳动成果的经营主体，系申请人工

作成果的最终受益人，其单位掌握并持有申请人工作完成情况

的具体材料，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主张的数据不予确认，根据

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，被申请人应当提供申请人在职期间的业

绩数据予以证明申请人的完成情况，然而被申请人在本案中没

有提供关于申请人的业绩数据对申请人之主张予以反驳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及《广东省工

资支付条例》第七条、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承担举

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第三，有效之考核应当系双方当事人明确

约定了考核标准、流程，用人单位根据双方之约定对劳动者进

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告知劳动者。本案被申请人主张因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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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连续旷工的情形，考核不达标，不享有提成，并举证有营

销中心薪资体系、业绩提成方案拟证明其单位的主张，但申请

人对该方案不予确认，而被申请人未有证据证明其单位已告知

申请人上述方案内容或证明该方案实属双方达成的绩效考核约

定，故该方案难以适用于申请人。再者，该方案的考核细则载

明考核是否达成系以销售收入为标准，并没有提及考勤情况，

故被申请人以申请人考勤糟糕为由主张申请人考核不达标亦不

符合该方案的规定。第四，结合申请人的离职时间及其本案的

仲裁申请时间，其本案之请求并没有超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，故本委

对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的请求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的主张不予

采纳。第五，申请人仲裁请求已明确标明并不涉及 2022 年 9 月

至 12 月的个人补贴，故申请人当庭之陈述已超过其请求范围，

故本委对申请人该部分请求不予调处。综上，本委采纳申请人

关于被申请人未足额支付其提成的主张及数额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0

年 2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的提成 66035.6 元（20967.5 元

+21448.1 元+23620 元）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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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、第二十七条，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十五条

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六十二条之

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2023 年

4 月 21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0 年 2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的提成 66035.6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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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四年五月十四日

书 记 员 李慧娜


